
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5〕37号

关于玉溪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0212号

提案的答复

李玉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玉溪电动摩托车安全管控的建议》（第0212号）交我们办理，综合会办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5年3月25日，报经市公安局分管领导同意后，玉溪市公安局办公室传发《关于做好2025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对办理程序、需注意事项进行了强调，要求各承办部门“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时限、定要求”，按时反馈承办意见，做到件件有人办、事事有落实。

《关于加强玉溪电动摩托车安全管控的建议》交由玉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办理，车管所副所长刘彦超具体负责，抽调相关人员共同办理。期间，办理人员积极与委员沟通，听取意见建议；组织相关人员到各县（市、区）调研电动自行车现状，走访群众，会同住建、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到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企业了解行业现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经过严谨细致的工作，针对建议作出的答复得到委员的肯定，表示满意。
二、关于建议中反映的问题

关于建议中反映的“电动摩托车在道路上随意穿行、在人行道上骑行、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不遵守执行交通规则，导致电动摩托事故频发”等情况属实。

如何对电动自行车实施有效管理，减少电动自行车上路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效，也一直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
三、关于对建议的逐条答复

（一）关于“完善法规和标准”的建议。

我们的答复意见是：一是现行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的术语和定义、车速限值、制动性能、整车质量、尺寸限值，规定了蓄电池电压、电机输出功率、充电器安全要求。修订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于2025年9月1日实施，进一步完善、优化了电动自行车相关安全技术参数标准。同时，为了深入推动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保障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安全，国家相继出台实施《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GB42295-2022）、《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GB42296-2022）、《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GB43854-2024），进一步强化了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安全和认证监管。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由于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范畴，因此，目前驾驶电动自行车除了有年龄要求外，并无其他限制性条件。此外，虽然国家标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GB811-2022）从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安全性能等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并未强制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然而，事故发生时，头盔可使受伤者的比例下降70%，死亡率下降40%；不戴头盔，头部损伤率是戴头盔的2.5倍，致命伤不戴头盔是戴头盔的1.5倍。玉溪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从秉承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准则，一直以来均广泛宣传鼓励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盔，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积极推出“共享头盔”，发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买电动自行车送头盔”，结合路检路查劝导、大喇叭广播告知、进企业进校园宣传等一系列措施，着力营造佩戴头盔的社会氛围，并积极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宣传安全头盔重要性和选购、使用要求，引导群众自觉选用合格头盔。三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严格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遵照《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时，依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及行业规范管理的公告》以及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的相关要求，查验车辆电池、充电器、电机，比对车辆外观形状，复核整备质量，积极探索创新，开展警保战略合作，建设二/三轮电动车警保便民服务站，研发应用二/三轮电动车辅助采集系统，实现联网核查车辆合格证、强制产品认证证书等凭证，并拍摄采集相应照片上传至系统保存备查，注册登记过程中，书面告知购买人购买前核实车辆铭牌、说明书，比对实车，查看车辆整车编码、电机编码、整车简图、电池类型、电池容量、电池型号等重要部件参数一致性，购买人书面承诺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超速，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截止2025年6月，全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237464辆，超标电动自行车存量218518辆，注销102383辆，受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目前全市电动自行车月注册登记量约为3000辆。
（二）关于“加强监管和执法”的建议。

我们的答复意见是：一是经过摸底排查，全市没有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无网络销售电动自行车企业，外卖配送代理企业14户，电动自行车销售点316家。全市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红塔区和通海县占比最大，分别为69家和63家，高新区和峨山县最少，分别为10家和15家，其他县（市、区）均为20到30多家不等。市市场监管局立足电动自行车在销售环节中产品质量安全重点。2024年至今，召开四次工作部署会和调度会，专班化运作抓实工作。约谈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经营户368户次，联合消安办、公安、工信约谈总代理商16户，下发告知书16份，签署《玉溪市电动自行车销售经营户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为经营活动画出“底线”、标明“红线”。对全市316家电动车销售点，67家锂电池、充电器售卖点进行检查，发现一般性问题142个，整改142个。责令整改案件132件，立案查处21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问题线索数3条，罚没3万余元，建立机制4个。截止目前，巡查抖音5家网络经营主体，行政指导管辖区内的两家第三方外卖平台企业美团、饿了么及UU跑腿、达达闪，签订外卖平台配送环节使用电动自行车安全的承诺书120份。利用质量月等宣传活动，发放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管资料15000多份，粘贴消费提示警示400多份，制作市场监管领域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宣传片一部，营造安全购车、杜绝非法改装的社会氛围。通过技术手段，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省级抽检7个批次电动自行车、9个骑行头盔，市抽16个批次电动自行车进行抽检，完成9个批次不合格产品后处置。立案查处县区12个批次抽检不合格产品，同时，积极宣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新国标，制发《关于销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提示函》至全市316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从电动自行车安全整治以来，全市没有发生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电动自行车灾害事故，守护了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二是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玉溪市公安交管部门紧紧围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目标，将电动自行车管理纳入公安机关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目前已开展至第七轮，同时制定《全市进一步加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低速电动车交通安全源头管理工作方案》《玉溪市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方案》《加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八项措施》，在城区、普通国省道、农村道路，特别是城郊结合部、学校、景区、客运站（点）、农贸集市、餐饮娱乐场所、地摊夜市、种养植基地、建筑工地和务农务工人员集散场所等违法及事故高发重点区域，紧盯“一早一晚”、周末、学生上学放学、重大节假日、农村赶集日、民俗活动日、红白喜事和务农务工人员集中出行等重要时间节点，重点查处醉驾、违法载人、闯红灯、飚车炸街、未满16周岁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违法行为。2024年至今，全市共查获电动自行车重点违法66273起，其中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39596起，违反规定载人5719起，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9703起，逆向行驶5701起，未依法登记上道路行驶3825起，不在规定地点停放956起，电动自行车违反规定驶入机动车道的1起，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592起，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46起，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电动自行车3起，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9起，在电动自行车上安装或使用妨碍交通安全装置的111起，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的2起，驾驶擅自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的9起。

（三）关于“提升公众交通安全意识”的建议。

我们的答复意见是：玉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紧密贯彻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部署，结合《云南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利用“玉溪交警”新媒体矩阵并组织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线上线下”全方位开展警示宣传教育，强化电动自行车整治宣传效果。一是通过“玉溪交警”新媒体矩阵发布全市电动自行车等专项整治行动《接下来这两个月严查》《今天起，严查12天！》行动预告，《贴上二维码 行车用车更有保障》《2025年云南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等政策解读，《已达4亿辆 安全刻不容缓》《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指南》安全知识等各类图文、视频宣传稿件13篇条，全方位开展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控宣传氛围营造。二是搜集整理全市涉电动自行车在内的两轮车典型交通违法和事故案例，制作警示案例视频《骑车突遭割喉受伤》《骑车被人撞倒在地》《我撞的是树不是人，也算肇事逃逸？》等29起，通过“玉溪交警”新媒体矩阵发布，并在每月“五大曝光”信息中集中曝光电动自行车典型违法驾驶人及违法行为，以此警示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三是组织各地宣传小分队搜集整理本地辖区电动自行车盗抢、火灾案例，纳入交通安全“七进”“美丽乡村行”等宣传工作以及春运、5月交通安全宣传月、6月安全生产月等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各地村社区更新交通安全宣传栏和农村大喇叭宣传内容，持续针对各类交通参与者群体开展电动自行车警示宣传教育。2024年至今，市县两级交通安全宣传组共组织各类宣传活动5248场次，发放交通安全告知书9.6万余份。四是各地宣传小分队结合“平安童行”交通安全进校园“五个一”活动，2024年至今，深入各地中心小学开展宣讲活动859场次，向中小学生开展重点普法宣传，强化讲解各年龄段骑行摩电车辆的法律规定宣讲和“一盔一带”有关交通法律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五是在路面开展执勤执法工作中，将警示宣传教育与违法查纠劝导工作相结合，对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违法驾驶人开展“一对一”“面对面”精准宣讲，消除违法状态和安全隐患，提升整治行动宣传效果。
（四）关于“推广智能化管理手段”的建议。

我们的答复意见是：玉溪市住建部门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云建房〔2024〕134号）要求，积极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工作。截至2024年底，全市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端口29948个，其中2024年新增建设3343个；2025年，全市9个县（市、区）计划新增建设充电端口4448个，力争在2025年12月底前补齐缺口；截至2025年5月，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总数1251个。二是多途径加强住宅小区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推动辖区内机关单位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带头在本单位院内利用现有场地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督促辖区医院、学校、养老服务机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工厂企业等重点场所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筹在公园、游园、街道等公共场所划定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地，建设共享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对不满足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需求的小区，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补短板等计划，就近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由乡镇（街道）、村（社区）针对城中村、出租屋、自建房连片区域及外卖骑手集中的生活区等重点区域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三是联合发改、住建、市场监管、城市管理、消防、供电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共同组成工作组，邀请相关专家共同参与，联合排查辖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保有及运行情况。对已建成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设置配比、电价执行情况及设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等情况进行排查核实，督促落实整改，推广智能充电，确保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安全运行。

    科技赋能、智能化管理电动自行车确实是我市的短板，之前已经部署的交通管理设施、设备系统，目前仅能对机动车进行智能化管控，尚无法实现对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管控，我们正积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基于车型识别与乘员检测算法，实现电动自行车违法抓拍，未戴头盔、违法载人等行为，充分运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修订的北斗定位、4G/5G通信、动态安全监测、防篡改等要求，实时监测电压、温度、定位、时速信息，推广电子号牌、电子围栏精准划定禁行区等，同时，积极学习其他地方先进做法，比如上海首创的外卖骑手“交通安全码”以“绿、黄、红”三色，赋予快递、外卖骑手“安全码”并关联从业资格，红码列入“禁限名单”创新做法以及杭州“智骑”系统。我们将不断提升交通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学习和利用先进的交通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专业+机制+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实现将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大模型等最新科研成果融入到公安交管工作中，使交通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断朝着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

衷心感谢您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和理解，希望您能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玉溪市公安局
                            2025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彦超  0877-2792972）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公安局    　　　　　               2025年10月1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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